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南市税三稽通〔2026〕10246号
广西班奇供应链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200581995252L）：
事由：限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提供全部涉税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三）、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通知内容：

（一）请提供你公司以下涉税资料：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企业章程；

银行开户许可证;

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申请表（或一般纳税人资格证明材料）;

法定代表人（实控人）身份证复印件、财务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你公司取得广西佰合源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泰春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明细资料（包含：时间、发票代码、发票号码、购销方名称及纳税人识别号、开票金额、税额、价税合计、发票品名等）、取得上述发票的存根联复印件、记账凭证及相关附件资料。

你公司开展上述业务与上下游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协议）、资金往来流水、会计凭证、货物运输凭证、出入库凭证、结算凭证等相关资料。
你公司2021年度收入、成本、费用、税金、往来账、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的总账和明细账（纸质、电子版）。

你公司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企业所得税年申报表及增值税申报表复印件。
2016年度开具和取得发票明细以及认证抵扣发票明细。

情况说明。

（二）如你公司不能按期完整提供上述资料，需在限期内书面说明原因，并对说明情况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三）如你公司在限期内不提供上述资料又不向税务机关提供正当理由的，或提供虚假资料，不如实反映情况，或者拒绝提供有关资料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进行处罚。

注意事项：
1.提供纸质资料的，需在每份复印件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原件存我单位”，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财务负责人签名、签日期、盖公章。

2.提供电子数据的，电子数据打印成纸质资料，每份纸质资料在上面注明数据出处、打印场所、打印时间或者提供时间，注明“与电子数据核对无误”，并由当事人签章。
联系人员：谢映红、玉发鸿

联系电话：0771-5708430

税务机关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望园路19号13楼

              202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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